
[image: image1.png]




LESHANSHI  SHIZHONGQU  SHENJIJU

SHENJI  JIEGUO  GONGGAO
2019年第5号

乐山市市中区审计局办公室

乐山市市中区临江河水口段水毁堤防
抢险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二○一九年六月六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和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审计组自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月31日，对乐山市市中区临江河水口段水毁堤防抢险工程竣工决算的真实性、合法性；工程投资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建设资金的使用等方面内容采取送达与就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被审计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经《中共乐山市市中区委员会八届第四十八次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实施，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区政府党组意见和关于解决临江河河堤水毁工程相关问题的请示, 按照应急抢险方式实施临江河河堤水毁工程，由防洪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进行施工，预算投资约300万元，所需资金以区财评、审计审定金额为准，在应急抢险经费中列支。
   （二）项目招投标情况及合同签订情况
    设计委托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同金额40000.00元；监理委托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合同金额30000.00元；施工单位委托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初步预算240万元，最终以区财评及区审计审定工程量作为结算依据。
    （三）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于2018年5月27日开工，2018年8月1日区水务局组织监理、设计等单位验收合格。
（四）资金支出情况截止审计之日，共支付资金1440000.00元（均为工程款）。
（五）项目审定投资完成情况
该项目完成投资额2149335.00元，其中：勘察设计费40000.00元、监理费30000.00元、工程款2079335.00元。
二、审计评价
审计结果表明，乐山市市中区临江河水口段水毁堤防抢险工程经乐山市市中区水务局按规定及时组织相关单位验收。但审计中发现，存在工程款结算不实的问题。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
工程款结算不实，涉及金额136274.00元，责令建设单位进行整改并据实与施工单位办理结算。
根据四川天道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天道造价[2019]180），该项目送审价为2215609.00元，审定为2079335.00元，审减136274.00元，审减率为6.15%。
以上行为不符合《建设工程价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理处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工程款结算不实，涉及金额136274.00元，责令建设单位对不实的工程款进行整改并据实与施工单位办理结算。
四、审计建议
请建设单位据实与施工单位办理工程结算。   
乐山市市中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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